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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模式简介

“e仓单”、“e提单”—数字化供应链融资模式，是“基于

互联网和物联网的“N+1+n”供应链融资模式”。模式以易谷科

技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为产销衔接主体“1”，核心企业的履约

能力和经营能力为“N”，引入第三监管公司作为仓单或提单

所对应货物的线下监管方及最终货物处置方，引入第三方物

流监管公司作为提单所对应货物的线下运输方，我行以粮食

仓单或提单质押为信用基础，结合终端企业用粮需求，为供

应链企业即借款主体“n”收购、采购、运输现货粮食等经营所

需资金给予信贷支持。

一、模式参与主体

大型粮食贸易企业或加工企业等终端用粮客户作为核

心企业，根据其经营安排向供应链上企业签署采购协议，下

达采购订单，并承担合同履约责任。

辽粮集团或北粮园区发展公司作为监管企业。在 e仓单

模式中，接受我行委托对粮食的产地收购、贸易采购、烘干、

入库、保管等环节实施全流程现场监管，负责线下对仓单标

的对应实物实施监管。在 e提单模式中，监管企业对粮食物

流发运端的装车理货、品质检验管理实施现场监管，并对放

货环节实施管控。监管企业承担最终货物处置责任。

易谷科技作为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开发和管理者，对合作

库实施信息化改造，实施 24 小时线上信息化管理。粮食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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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或粮食交付实际承运人后，借助易谷科技数字化管理平台，

形成统一标准的电子仓单或提单，易谷科技对质押仓单或提

单进行线上系统管理及价格监测。运用实名认证、电子签章、

人工智能及区块链数据存证等技术，确保粮食权属的唯一性

及业务资料的合法性，为业务有序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撑。

物流企业作为货物多式联运运输的全程物流承运商，负

责货物运输，并保证货物运输安全与及时交付。对货物运输

过程中的货损承担责任。

监管公司、承运商与易谷科技为本模式提供了集货权确

定、货物管理、风险处置为一体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。

二、业务模式类型

（一）辽粮标准 e 仓单模式

参与主体：农发行、辽粮集团（核心企业和线下监管企

业，作为货物最终处置方）、易谷科技（线上监管）。

模式运作：依托易谷科技有限公司的线上供应链综合服

务平台，以电子存货仓单质押为信用基础，对粮食企业给予

信贷支持，按照质押仓单初始价值的 85%提供贷款。应用数

字化管理系统对仓单价值进行评估，盯市管理。如质押物价

值变动率低于我行允许标准且借款人无法补足货物或保证

金时，辽粮集团按照监管协议约定承担质押仓单对应标的货

物的处置责任。

（二）e 仓单模式

参与主体：农发行、营口市鲅鱼圈区北粮数字信息产业

园区发展有限公司、易谷科技（线上监管）、核心企业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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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）。

模式运作：依托易谷科技有限公司的线上供应链综合服

务平台，以电子存货仓单质押为信用基础，对借款人给予信

贷支持，按照质押仓单初始价值的 80-85%提供贷款。应用数

字化管理系统对仓单价值进行评估，线上盯市管理，由北粮

公司进行货物现场监管。如质押物价值变动率低于我行允许

标准且借款人无法补足货物或保证金时，由核心企业兜底处

置归还我行贷款；如借款人和核心企业同时违约，由北粮公

司按照监管协议约定承担质押仓单对应标的货物的处置责

任。

（三）e 提单模式

参与主体：农发行、监管企业、易谷科技、经省行粮棉

油处名单制准入的物流运输企业。

模式运作：根据借款人经营实际，与终端用粮企业签订

真实有效的购销框架协议及粮食购销合同，借款人通过易谷

科技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代理委托我行准入的物流企业组

织货物运输，北粮公司进行货物的装运及质量检验监管。以

电子提单质押为信用基础，按照质押提单初始价值的 80-85%

提供贷款。应用数字化管理系统对提单价值进行评估，线上

盯市管理。如质押物价值变动率低于我行允许标准且借款人

无法补足货物或保证金时，北粮公司按照监管协议约定承担

质押提单对应标的货物的处置责任。

三、监管企业准入

监管企业受我行委托对质押仓单或提单对应货物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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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线下监管，并对借款人和核心企业的违约行为承担最终

的货物处置责任。监管企业需有稳定的监管团队、专业人才、

完整的监管制度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。监管公司优先选择

由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控股、具有监管能力、风险管理意识、

高度配合我行监管和管理要求的公司。监管公司准入需经省

分行粮棉油客户处批准，并需将监管公司的监管方案报各方

备案。

根据业务需求，后续需要准入其他监管公司，由省行粮

棉油处统一进行准入管理和资质审核，准入后可继续与我行

合作开展监管业务。新的监管公司准入后，省分行将及时通

知经办行，经办行可在合作监管公司范围内根据客户意愿，

选择合作监管公司。目前，监管公司为辽宁省粮食发展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或鲅鱼圈区人民政府下属营口市鲅鱼圈区北

粮数字信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。

四、核心企业准入

核心企业为大型粮食贸易或加工企业，需符合国家政策，

具有明显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特征的客户。核心企业的业务

规模设定上限，合作上限不超过其全年原粮加工需求量或原

材料采购数量的 30%。核心企业的认定由省分行粮棉油客户

处以名单制形式准入。采取名单制管理，实行动态调整，增

减须经省分行粮棉油处批准。核心企业名单调整后，省分行

将及时通知各经办行。目前，已准入核心企业为 ADM、广

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正大贸易(中国)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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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物流承运企业准入

物流承运企业作为全程物流承运服务商，负责本模式货

物的运输，保证承运货物及时交付，对承运货物的安全承担

全部责任。物流承运企业需有稳定的经营团队、专业人才、

完善的业务管理体系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、具有物流承运

所需自有运力或合作供应商体系，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。

物流承运企业优先选择国有企业、大型上市公司、专业

物流企业或大型粮食产销、加工集团下属物流公司。物流承

运企业的认定由省分行粮棉油客户处以名单制形式准入。目

前，物流承运企业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中远

海运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

六、仓储合作仓库区准入

各方均可推荐合作仓库，由易谷科技对推荐仓库进行准

入初审，贷款行牵头验收，报经二级分行审核批准后，再报

省行粮棉油客户处名单制备案。经备案的合作库无需再次申

报。具体标准包括：

原则上具备不低于 3万吨以上仓容，如物流条件好能够

满足核心企业要求或为核心企业指定交易库的，可以适当降

低标准；周边粮源充足，与库容相匹配且具有区域竞争优势；

物流条件较好，具备铁路专用线的优先；仓库的出租方信誉

良好，无处理中的涉诉或者经济纠纷。原则上，仓库动产及

不动产权未设立抵押等他项权利，合作期间不得办理任何形

式的抵质押。

库区具备由易谷科技对仓储库区内进行基于区块链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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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Alot（人工智能物联网）、AI识别等技术的数字化改造

的条件和意愿，同意按照易谷科技统一标准和品质管理标准

管理执行各项作业。为服务企业快进快出的操作效率，在库

区整租或者形成可完全封闭隔离的管理区域的情况下，经开

户行、易谷科技、监管公司三方共同确认后，允许粮食入库

后堆场存放，并形成仓单。出入库由易谷科技统一管理计量。

业务推动中如有特殊情况可报省行一事一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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